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H10179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
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现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9,635,072.08 元，同比增长 10.10%；实现利润总

额 50,439,543.82 元， 同比增长 17.10%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500,446.66 元，同比增长 20.04%。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499,635,072.08 453,781,229.78 10.10

利润总额 50,439,543.82 43,075,318.26 17.10

净利润 42,214,335.33 35,298,611.01 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0,446.66 35,404,133.93 2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6,528,023.52 28,735,098.04 2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63,883.31 11,785,128.17 54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01 0.2750 2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01 0.2750 2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5.62% 0.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资产总额 893,171,615.74 922,949,490.35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9,179,264.60 647,884,169.94 3.29

每股净资产 5.20 8.55 -39.18

二、资产负债情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一）主要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45,437,554.24 114,100,686.26 -60.18

应收账款 194,578,268.70 174,711,731.27 11.37

预付账款 32,737,131.91 41,723,997.17 -21.54

存货 108,171,229.44 120,761,299.14 -10.43

其他流动资产 6,907,976.83 5,060,787.91 36.50

长期股权投资 68,759,697.15 50,172,858.46 37.05

固定资产 316,843,324.80 315,105,818.25 0.55

在建工程 27,703,517.18 3,485,682.40 694.78

长期待摊费用 1,083,352.00 1,472,461.33 -26.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25,909.29 19,851,001.86 -62.09

重大变动情况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60.18%，主要系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及银行

借款减少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21.54%，主要系预付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3、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10.43%，主要系主要订单增加导致存货减少所

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36.50%，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及预付税

金增加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系投资联营公司所致。
6、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694.78%，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建造厂房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主要系研发中心绿化费摊销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62.09%，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预付购置

设备款交付投入使用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二）主要负债构成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应付账款 70,615,788.63 72,243,997.90 -2.25

预收账款 41,564,412.98 54,078,368.87 -23.14

应付职工薪酬 7,888,693.00 6,721,128.95 17.37

应交税费 7,394,569.39 12,349,178.42 -40.12

其他应付款 20,049,795.35 12,083,474.19 65.93

递延收益 4,178,195.00 4,458,195.00 -6.28

重大变动情况说明：
1、应交税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40.12%，主要系当期应纳企业所得税费用减

少所致。
2、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65.93%，主要系收到经销商保证金增加所

致。
（三）所有者权益构成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股本 128,746,780.00 75,733,400.00

资本公积 195,503,183.60 248,516,563.60

盈余公积 33,471,054.47 28,697,866.07 16.13

未分配利润 311,458,246.53 294,936,340.27 5.60

（四）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499,635,072.08 453,781,229.78 10.10

营业成本 332,360,942.53 294,049,264.50 13.03

销售费用 31,355,760.37 41,354,624.25 -24.18

管理费用 57,021,023.71 49,264,832.07 15.74

财务费用 4,675,640.85 4,472,764.86 4.54

信用减值损失 -3,635,290.82 0.00 -100.00

资产减值损失 0.00 -4,384,186.57 100.00

投资收益 -4,652,018.31 374,663.55 -1,341.65

资产处置收益 -56,485.54 -5,805.77 -872.92

其他收益 10,046,280.00 3,690,483.80 172.22

营业外收入 1,636,235.68 2,657,772.88 -38.44

营业外支出 1,537,375.22 737,136.06 108.56

所得税费用 8,225,208.49 7,776,707.25 5.77

重大变动情况说明：
1、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0%，主要系公司积极扩展销

售渠道，随着智能化车间的投入使用，产能提高，销售量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3.03%，主要系公司销售量增加

所致。
3、销售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4.18%，主要系本年度起，运费

多由经销商自行承担，相应运费减少所致。

4、管理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5.74%，主要系随着公司规模的
扩大，人员增加，相应薪酬、办公费用增加较多。

5、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各项金融工具计提的信用
减值损失从原资产减值损失中分开单列。 且本报告期内减值损失发生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系长账龄应收款项回款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各项金融工具计提的信用
减值损失从资产减值损失中分开单列所致。

7、投资收益：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341.65%，主要系公司投资的子
公司尚处于建设初期，投入较多尚未产生收益较少所致。

8、其他收益：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72.22%，主要系取得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收人：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8.44%，主要系没收的经销商
保证金减少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08.56%，主要系对外捐赠支
出增加所致。

（五）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543,625,583.95 519,836,459.86 4.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467,861,700.64 508,051,331.69 -7.9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5,763,883.31 11,785,128.17 542.8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0.00 3,440,857.54 -1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75,318,193.53 62,064,084.86 21.36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5,318,193.53 -58,623,227.32 -28.4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81,916,500.00 449,769,013.12 -59.5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250,618,850.67 369,263,854.62 -32.13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8,702,350.67 80,505,158.50 -185.34

重大变化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42.88%，主要系

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28.48%。 主要系本

期向联营企业支付投资款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85.34%，主要系

上期收到募集资金较多、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上接 C69 版 ）
2、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负债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585.91 29.88% 11,173.65 40.83% 13,000.00 55.36%
应付账款 7,061.58 32.04% 7,224.40 26.40% 4,554.85 19.40%
预收款项 4,156.44 18.86% 5,407.84 19.76% 2,777.87 11.83%
应付职工薪酬 788.87 3.58% 672.11 2.46% 556.91 2.37%
应交税费 739.46 3.35% 1,234.92 4.51% 1,465.05 6.24%
其他应付款 2,004.98 9.10% 1,208.35 4.42% 738.50 3.14%
流动负债合计 21,337.23 96.80% 26,921.26 98.37% 23,093.18 98.34%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417.82 1.90% 445.82 1.63% 390.00 1.66%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35 1.30%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5.17 3.20% 445.82 1.63% 390.00 1.66%
负债合计 22,042.40 100.00% 27,367.08 100.00% 23,483.18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负债规模略有波动。 2018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2017 年末上升
3,883.90 万元，增幅 16.54%，主要系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应付账款及预
收款项大幅提升所致。 2019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2018 年末下降 5,324.68 万元，主
要系公司偿还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各期末流动负债分别为 21,337.23 万
元、26,921.26 万元及 23,093.18 万元， 占各期末总负债比例分别为 96.80%、98.37%、
及 98.34%，公司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3、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1.90 1.73 1.89
速动比率 1.40 1.28 1.50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32.47 37.30 36.56

资产负债率
（合并，%） 24.68 29.65 27.71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完成 IPO 发行，公司净资产规模得以扩充，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优化，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和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流动比率相对稳定，分别
为 1.90、1.73 和 1.89， 速动比率分别为 1.40、1.28 和 1.50， 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良
好，财务结构稳健，偿债能力强，公司按期归还各银行的贷款和支付利息，切实保障
了债权人的利益，未出现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4、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运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1 2.91 2.60
存货周转率（次） 2.90 2.79 2.50
报告期内，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71、2.91 和 2.60。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率较为稳定，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体育赛事组织、学校及其他政府事业单位，该等
客户信用程度较高，公司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程度相对较小，公司比较注重对客户
的应收账款管理，以保证应收账款的按时回收。

报告期内，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90、2.79 和 2.50。 公司存货周转率逐年提
升，提升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公司主要产品实行按批次生产模式，在满足销售订单
需要的同时合理备货，且产品种类众多，公司需综合考虑生产所需及原材料采购周
期安排采购，使得期末备货规模相对较大。 受区域市场、客户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公
司近年来存货周转率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

5、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49,963.51 45,378.12 33,572.77
营业成本 33,236.09 29,404.93 19,409.16
营业利润 5,034.07 4,115.47 5,522.33
利润总额 5,043.95 4,307.53 5,230.03
净利润 4,221.43 3,529.86 4,387.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4,250.04 3,540.41 4,387.81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9,963.51 万元、45,378.12 万元及 33,572.77 万
元； 营业利润分别为 5,034.07 万元、4,115.47 万元及 5,522.33 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4,221.43 万元、3,529.86 万元及 4,387.81 万元。 随着自动化篮球架生产线投入使用，
产品销量的增长，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公司净利润存在一定程度的波
动，但总体较为稳定。

四、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 2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金额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本次
可转债募集资金

1 高端篮球架智能化生产线技改项目 21,701.36 16,100.00
2 营销与物流网络建设项目 5,490.16 5,4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 3,500.00

合计 30,691.52 25,000.00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在上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
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五、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现行《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每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 利润

分配方案中应当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1、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回报，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利润状况和生产经营发展
实际需要，结合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
境等情况，在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内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利润。
2、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利润分配政策由公司董事会制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时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和中小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作出决
议，必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发表独
立意见。

2） 公司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作出决议， 必须经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通
过。

3）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时，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
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调整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
①因外部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②因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③因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发生变化。
2）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应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

监事会意见，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表决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批准，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中应详细论
证并说明原因，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作出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事项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按照上述第 1 点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决策程序执行。

3、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

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以下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前述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

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且超过 1 亿元人
民币。

4、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股利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 股票股利以及现金与股票股利相结合三

种。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 在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采用现金
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
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之余，发放股票股利。

（2）利润分配的期限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

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
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当年期末未分配利润为正；
②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

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
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且超过 1 亿元
人民币。

2）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
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
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3）现金分红比例：
①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②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度进行分配；
③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4）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和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并公开披露，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5）公司如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5、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使用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购买资产、购买设备、对外投资等投资支出，扩大

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实现公司未来
的发展规划目标，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二）公司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1、2017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2、2018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75,733,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8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205,352 元（含税）;同时以公司总股本 75,733,400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共计转增 53,013,38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至 128,746,780 股。

3、2019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28,746,78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874,678 元（含税）。

六、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再融资计划的声明
关于除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外未来十二个月内其他再融资计划，公司

作出如下声明：“自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被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确定是否实施其他再融资计划。 ”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0-22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及结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稽总调查字 190059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19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2019]135 号）。

今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7
号）、《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4 号）及《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20】34、35、36、38、
39、41、42、43、44、45、46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 号。

陆克平，男，1944 年 11 月出生，住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XXXX。
孙国建，男，1954 年 7 月出生，时任四环生物董事长，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 XXXX。
程度胜，男，1965 年 5 月出生，时任四环生物董事，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XXXX。
江永红，男，1977 年 6 月出生，时任四环生物董事，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XXXX。
朱正洪， 男，1966 年 12 月出生， 时任四环生物董事， 住址： 江苏省江阴市

XXXX。
周扬，男，1985 年 1 月出生，时任四环生物董事会秘书，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XXXX。
徐殷， 女，1973 年 7 月出生， 时任四环生物财务总监， 住址： 江苏省江阴市

XXXX。
徐海珍，女，1978 年 8 月出生，时任四环生物财务总监，住址：江苏省江阴市

XXXX。
赵红，男，1968 年 1 月出生，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 XXXX。
华樱，女，1981 年 10 月出生，住址：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 XXXX。
倪利锋，男，1977 年 19 月出生，住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XXXX。
何斌，男，1965 年 3 月出生，住址：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 XXXX。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我会对四环生物、陆克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
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四
环生物、陆克平、孙国建、周扬、徐殷、程度胜、江永红、朱正洪、赵红、华樱、倪利锋、
何斌、徐海珍的要求，我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上述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四环生物、陆克平等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四环生物 2014 年至 2018 年年度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一）陆克平控制陆宇、郁琴芬等 13 个证券账户及 2 个权益工具增持四环生物

股票，以扩大其所控制的表决权数量
2014 年起，陆克平以扩大其控制的四环生物股东大会表决权数量为目的，自行

或通过徐伟民找来陆宇、郁琴芬、孙现、郁叙法、周军、张惠丰、徐瑞康、赵龙、许稚、
陈建国、王洪明、孙一帆、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等 13 个证券账户和 2 个权益
工具，上述 2 个权益工具具体如下：一是陆克平控制的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集团）以邵洪元名义设立南华光华 5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光华 5
号），再由光华 5 号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签订收益互换协
议，约定光大证券买入四环生物股票，同时光大证券根据委托人意愿在股东大会上
进行投票表决； 二是张惠丰作为委托人设立的齐鲁证券资管 - 民生银行 - 齐鲁星
月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星月 3 号）买入四环生物股票，星月 3 号持有
的四环生物股票表决权归陆克平。

陆克平拥有上述 13 个证券账户和 2 个权益工具的控制权及上述账户所持四环
生物股票表决权，并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阳光集团及其他银行账户转账、直接存入现
金等方式向上述账户提供资金。 陆克平控制上述 13 个证券账户和 2 个权益工具在
2014 年 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以下简称涉案期间）交易四环生物股票，同
时通过上述账户在四环生物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二）陆克平与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陆克平以扩大其控制的四环生物股东大会表决权数量为目的，自行或通过徐伟

民联系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买入四环生物股票。 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在涉
案期间交易四环生物股票，且其账户所持四环生物股票表决权归陆克平。 同时，陆
克平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阳光集团及其他银行账户转账、 直接存入现金等方式为赵
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提供融资安排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涉案期间在四环生物
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情况与陆克平控制账户的投票表决情况高度一致。

陆克平与四环生物投资者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共同扩大其所能支配四环生
物股份表决权及陆克平向上述四人提供融资安排的行为，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2014 年修订，证监会令第 108 号）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五）项的情
形，陆克平与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交易四环生物股票情况
陆克平实际控制的上述陆宇等 13 个证券账户、2 个权益工具与陆克平一致行

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四人账户共计 19 个账户（以下简称涉案账户组）。 涉
案期间，涉案账户组继续交易四环生物股票，使陆克平控制的四环生物表决权不断
扩大，具体交易情况为 2014 年 2 月 20 日起买入四环生物股票，2014 年 2 月 21 日持
股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 5%，2016 年 6 月 20 日持股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
30%，截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持股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 39.42%。 涉案账户组用
于交易四环生物股票的资金来源为陆克平及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四名一致行
动人、账户名义持有人的自有资金和阳光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或员工的借款。

（四）陆克平不晚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成为四环生物实际控制人
首先，陆克平通过涉案账户组在涉案期间持续买入四环生物股票，扩大其在四

环生物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数量和比例。 2014 年 5 月 23 日，四环生物召开 2013 年
年度股东大会， 涉案账户组参与该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数量占该次股东大会全部
表决权数量的 100%， 即该次股东大会参与投票的股东全部为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

人。从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四环生物共召开过 9 次股东大会，涉
案账户组参与该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数量占该次股东大会全部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在 45.63%至 100%的区间内上下波动，且这一比例在上述 9 次股东大会中仅有 2 次
未过 50%。 因此，陆克平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四环生物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2 年修订， 证监会令第 77
号）第八十四条第（四）项所述“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
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同时，涉案账户组持股比例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达到 30%，自 2016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涉案账户组的持股比例
超过 30%，因此，陆克平在 2016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可实际支配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证监会令第
108 号）第八十四条第（二）项所述“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情形。

其次，陆克平控制的阳光集团办公场所内有四环生物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事
项及财务事项的资料，具体如下：一是涉及四环生物及其子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资
料和印章，包括四环生物拟收购生态农林绿化苗木、桉树评估汇总表等有关四环生
物重大事项的资料、企业情况一览表、四环生物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四环）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工作人员笔记上记录四环生物苗木投资
情况等； 二是陆克平知悉涉及四环生物经营事项的文件， 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确
认，如有陆克平签字确认的 2013 年四环生物年度报告审计费开票明细、收费清单，
工作人员向陆克平报告北京四环经营事项的汇报材料等； 三是涉及阳光集团经营
事项的统计表内包含四环生物及其子公司的数据，如阳光集团纳税统计资料、财产
保险清单统计、国税代收职教金、垃圾费汇总表统计、工会经费、残保经费表统计、
上交土地税费用情况、 职工教育统筹经费汇总表等包含四环生物及其子公司的相
关数据。

最后，部分涉案人员指认陆克平为四环生物实际控制人，并承认其向陆克平汇
报工作，四环生物的重大经营决策由陆克平决定。

综上，陆克平不晚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成为四环生物实际控制人，且其在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期间实际控制四环生物。 四环生物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无实际控制人”等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

四环生物董事长孙国建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董事江永红、程
度胜在 2014 年至 2015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董事兼副总经理朱正洪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时任财务总监徐殷在 2014 年至 2016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徐海珍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二、四环生物 2014 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2014 年 10 月 10 日，四环生物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爱迪）与陆克平控制的阳光集团子公司江苏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置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新疆爱迪向阳光置业购买阳光敔山湾花园 9 号至 19
号的 11 商铺，交易总价为 5,345.56 万元，新疆爱迪不晚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向阳
光置业支付上述全部款项。

四环生物及其子公司新疆爱迪与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阳光置业均为陆克平控
制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 关联方披露》第三条规定，新疆爱迪与阳光置业之间构成关联方，根据《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 关联方披
露》第七条、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六条第（六）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修订）第三十一条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 关联方披露》第十条规定，公司应当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上述关联交易。

四环生物未按规定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 涉嫌构成信息披
露违法的行为。

董事长孙国建、时任董事程度胜、江永红，时任董事会秘书周扬，时任财务总监
徐殷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三、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共同持有四环生物股票达
5%及每增加 5%时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且在限制交易期限内继续买卖四环生物
股票

涉案期间，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持续交
易“四环生物”，其共同持有的“四环生物”达 5%及每增加 5%时未履行报告、公告义
务，且在限制交易期限内继续买卖四环生物。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2014 年 2 月 21 日，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
持续买入“四环生物”，合计持有“四环生物”51,477,811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
例达 5%。

2015 年 8 月 6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102,955,622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10%。

2015 年 11 月 2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154,433,433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15%。

2016 年 1 月 21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205,911,244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20%。

2016 年 3 月 28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257,389,056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25%。

2016 年 6 月 20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308,866,867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30%。

2016 年 11 月 25 日， 上述账户持续买入“四环生物”， 合计持有“四环生物”
360,344,678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35%。

截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上述账户合计持有“四环生物”406,853,648 股，占四环
生物总股本的 39.42%。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四环
生物”达 5%及每增加 5%时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且在 2014 年 2 月 21 日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的限制交易期限内买卖“四环生物”。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

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在限制交易期限内累计买入 626,530,063 股，累计买入
金额 432,078.41 万元，累计卖出 272,154,226 股，累计卖出金额 195,146.19 万元。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涉嫌构成持股比例达 5%及每
增加 5%时未按规定报告、 公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以及限制交易期间内买卖股
票的违法行为。

四、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合计持股达 30%未按规定
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

涉案期间，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持续交
易“四环生物”，2016 年 6 月 20 日，其共同持有的“四环生物”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
本的比例达 30%时未按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且在
2016 年 6 月 20 日后仍持续交易“四环生物”，总体为净买入。 截至 2018 年 4 月 11
日，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四环生
物”405,853,648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为 39.42%。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涉嫌构成未按规定向上市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要约的违法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银行流水、证券账户成交统计、书面情况
说明、相关公告、会议决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四环生物 2014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无实际控制人”等关于实际控制人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法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五）
项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有
虚假记载”的情形，董事长孙国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程度胜、江永
红、朱正洪，董事会秘书周扬，财务总监徐殷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四环生物 2014 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交易的行为， 违反 2005 年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修订）第
三十一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十条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情形，董事长孙国
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程度胜、江永红，董事会秘书周扬，财务总监徐
殷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陆克平作为四环生物实际控制人，组织、策划涉案行为并向四环生物隐瞒其通
过实际控制的账户及一致行动人账户共同扩大其在四环生物表决权数量、 四环生
物子公司新疆爱迪与阳光集团子公司阳光置业发生关联交易等行为， 直接导致四
环生物 2014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信息有虚假记载和 2014 年年
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的违法行为，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三款所述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情形。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四环
生物” 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5%及每增加 5%时未按规定报告、 公告，违
反《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所述“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四环
生物” 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5%及每增加 5%后在限制交易期限内买卖

“四环生物”的行为，违法 2005 年《证券法》第三十八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述“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
买卖证券”的违法行为。

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四环
生物”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30%时，继续进行收购，未按规定向上市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八
十八条规定，构成经 2014 年修正的《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所述“收购人未按照本
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的违法行为。

华樱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如下申辩意见：华樱并非陆克平的一致行动人，其一，
华樱买入四环生物股票是基于自身判断，而非受陆克平安排；其二，涉案资金并非
来源于陆克平及其控制的公司；其三，华樱通过网上投票自主行使表决权，而非由
陆克平决定，华樱与陆克平从未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四，不应根据华樱的投票
结果推断其与陆克平构成一致行动人。 综上，华樱请求免于处罚。

倪利锋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如下申辩意见： 倪利锋并非陆克平的一致行动人，
其一，其证券账户并非由其本人控制或使用，根据阳光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其
账户由阳光集团控制；其二，根据倪利锋提供的本人电脑的 IP、MAC 地址，可知相
关交易并非由其本人操作；其三，倪利锋未提供资金、也不获取相关收益。 综上，倪
利锋请求免于处罚。

赵红、何斌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如下申辩意见：赵红、何斌并非陆克平的一致行
动人，其一，二人未与陆克平达成一致行动的合意；其二，二人均不知悉且无从知悉
陆克平买入“四环生物”的情况，且无违法的主观故意，不应由其承担首次买入股票
前其他违法行为的责任；其三，二人行为危害性低。 综上，赵红、何斌请求从轻或减
轻处罚。

陆克平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如下申辩意见：其一，陆克平知悉四环生物经营信
息来源于其配偶、前十大股东之一的郁某芬，不应因其知悉四环生物经营信息推断
其为实际控制人，且四环生物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是由董事长孙国建认可、推荐，
与陆克平无关，相关人员指认其为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其二，陆克平是为公司
利益从事涉案行为， 最终投资亏损近 10 亿元， 且积极配合调查， 其并无违法的故
意，主观恶性轻；其三，华樱等人并非陆克平一致行动人，应将其交易金额剔除；其
四，对限制期内交易的行为，应适用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而非第二百
零四条。 综上，陆克平请求免除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请求从轻或减轻限制期
内交易行为的处罚。

四环生物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如下申辩意见：四环生物依据中介机构核查结果
和询问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的结果发布相关公告， 其已在能力范围内充分开展调
查，并无违法的主观故意，且其行为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涉案期间积极配合调查
工作。 综上，四环生物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董事长孙国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孙国建因身体原因在 2017 年 5
月后已不参与四环生物的日常运营，在涉案行为中并未起到组织、策划、决定、批
准、授意、指挥等主要作用，并非涉案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综上，孙国建请求

减轻或免于处罚。
周扬等 6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其不知悉涉案事实，也不具备知悉的可能

性，且配合调查，事后采取补救措施。 综上，周扬等 6 人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关于华樱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华樱的部分涉案资金来源

于陆克平、华樱委托徐殷以陆克平的立场参与投票等事实，且其自行在网上投票和
委托徐殷现场投票的结果均与陆克平控制的其他账户一致，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华樱
与陆克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我会对华樱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倪利锋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倪利锋提交的《书面说明》等证据系在调查
结束后补充提交，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询问笔录、资金流水、IP、MAC 地址等
在案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倪利锋与陆克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我会
对倪利锋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赵红、何斌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赵红、何斌未提出证据否认其一致行动
关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二人与陆克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且二人所述不知悉陆
克平交易情况等申辩意见不构成免责理由。 综上，我会对赵红、何斌的意见不予采
纳。

关于陆克平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其一，陆克平控制表决权超过 30%、阳光集
团有四环生物经营和财务资料、涉案人员指认等证据足以证明陆克平为四环生物实
际控制人， 其提交的证据及申辩意见与现有证据相矛盾且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依
法不予采信；其二，陆克平所述未公司利益增持、积极配合调查、投资亏损等申辩意
见不构成免责理由；其三，对陆克平收购上市过程中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及限制期内
交易的行为，我会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零四条对其予以处罚，并无不当。 综
上，我会对陆克平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孙国建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孙国建知悉陆克平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
实而连续多年在涉案年报上签字同意，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起到决定、授意的
作用，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我会对孙国建的意见不予
采纳。

对于周扬等 6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其未提供不知悉、
不具备知悉可能性及其他已勤勉尽责的证据，其所述配合调查等申辩意见不构成免
责事由。 综上，我会对周扬等 6 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零四条、经 2014 年修正的《证券法》第二
百一十三条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
二、对孙国建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三、对周扬给予警告，并处以 6 万元的罚款。
四、对程度胜、江永红、朱正洪、徐海珍、徐殷给予警告，并处以 4 万元的罚款。
五、对陆克平指使四环生物从事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处以 60 万元罚款；
六、对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

“四环生物”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5%及每增加 5%时未按规定报告、公告
的行为，对陆克平、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
款，其中对陆克平处以 48 万元罚款，对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分别处以 3 万元罚
款；

七、对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在限制交易期限内买卖
“四环生物”的行为，对陆克平、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以 3,000 万元罚款，其中对陆克平处以 2,600 万元罚款，对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
分别处以 100 万元罚款；

八、对陆克平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控制的账户共同持有的
“四环生物” 数量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比例达 30%时未按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
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的行为，对陆克平、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其中对陆克平处以 26 万元罚款，对赵红、华樱、倪利
锋、何斌分别处以 1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将处罚汇交中国证监会开户银
行，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如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陆克平自 2014 年开始增持四环生物股票， 达 5%时及增持过程中每增加 5%时
未依法公告、报告，且存在限制交易期内违法买卖股票的行为，并指使四环生物从
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手段特别恶劣，涉案数额特别巨大，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在重大违法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致使投资
者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 陆克平知悉并组织实施上述行为， 违法情节较为严
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我会决定：对陆克平
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四环生物 2014 年至 2018 年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严重影响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控制情况的判断，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孙国建作为
四环生物董事长，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
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我
会决定，对孙国建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结案通知书，沈晓军、马丽英、卢青、徐小娟、周建荣、贡小莉、赵小花、邱海
玲、张日波、李素芳、郭晓松的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我会决定本案结案。

公司判断，上述违法行为并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
（九）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
的歉意。 公司将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并严格执行《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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